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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貳＞法律定義總複習 

參＞近年判決解析 

肆＞ 104年度後案例回饋&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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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沙鹿簡易庭 105 年沙簡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 

給付服務費 

判決主文：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案件事實：徐律師講古 
法院心證：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確已依消費者保護
法規定給予老英及被告合理審閱系爭契約期間之事實，
則系爭契約第5條、第11條等條款內容，自不構成系
爭契約之內容，足堪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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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沙鹿簡易庭 105 年沙簡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 

給付服務費 

判決理由： 
(一)系爭契約係事先以電腦打字印刷、供原告用以 
與不特定消費者簽訂同類委託購買不動產而預先擬定
之契約條款。則兼括系爭契約標題、標題下方欄位
（即有關審閱期間之欄位）、第5條、第11條等條款，
核屬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，自有消費
者保護法規定之適用，堪以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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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沙鹿簡易庭 105 年沙簡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 

給付服務費 

判決理由： 
(二)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
舉證之責，若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
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，或其
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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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沙鹿簡易庭 105 年沙簡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 

給付服務費 

判決理由： 
(三)再者，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
合理審閱之權利者無效。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
第2項所明定，有如前述。則系爭契約上述審閱期間之
欄位內載稱「無需另行攜回審閱」等使被告拋棄合理
審閱期間權利之相關內容，自屬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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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法律文書撰寫心法不能說的秘密(The Secret) 
 
1.法之依據在哪裡？(為遇見妳而伏筆？大前提？) 
 →價值指引：從抽象到具體 
 →法律適用：從具體到抽象 
 

2.本件(本案)事實在哪裡？(如何陳述？小前提？) 
 →法律事實在哪裡？(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是什麼？) 
 

3.如何主張？ 
 

4.有利及不利應一律注意(應然不等於實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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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實戰分享及蒐證提醒 

法律舉證責任在誰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
 
1.依法律規定一般法、特別法 
 
2.有利方舉證主張的一方？否認的一方？ 
 
3.原則與例外當法官心情不美麗 
 
4.當沒有留下一縷清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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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＞法律定義總複習 

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

「企業經營者」「消費者」－定義 
誰適用法律？法律位階？ 

 

消費者保護法 

「消費者」 「企業經營者」 「消費關係」 「消費爭
議」 「消費訴訟」 「消費者保護團體」 「定型化契
約條款」 「個別磋商條款」 「定型化契約」 「通訊
交易」 「訪問交易」 「分期付款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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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消費者權益 

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： 

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。 

危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之可能者，應於明

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。 

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，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

人時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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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法律定義總複習 

消費爭議處理－消費者權益 

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： 

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

任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7-1條： 

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，就其

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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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法律定義總複習 

消費爭議處理－消費者權益 

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： 

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，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，與

設計、生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

賠償責任。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，或縱

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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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＞法律定義總複習 

消費爭議處理－消費者權益 

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： 

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，視為該商品之設計、生

產、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，負本法第七條之製造者責

任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10-1條： 

本節所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，

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免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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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定型化契約 

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： 

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11-1條： 

訂立定型化契約前，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，供消費

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。 

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，無效。 

違反第一項規定者，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但消費者

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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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特種交易 

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： 

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，應將

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，提供消費者： 

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，前項應提供之資訊應以可

供消費者完整查閱、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： 

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，契約視為解除。 

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…其約定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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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特種交易 

消費者保護法第20條： 

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之商品，消費者不負保

管義務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21條： 

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以書面為之。 

未依前項規定記載利率者，其利率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

率百分之五計算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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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行政監督 

消費者保護法第33條： 

有損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之虞者，應即進行

調查。於調查完成後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34條： 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於調查時，對於可為證據之物，得

聲請檢察官扣押之。 

前項扣押，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扣押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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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申訴與調解 

消費者保護法第45-1條：其程序得不公開 

消費者保護法第45-2條：依職權提出解決事件之方案 

消費者保護法第45-3條：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者，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調解不成立；其未於前項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間內提出異議者，視為已依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案成立調解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46條：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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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－消費訴訟 

消費者保護法第48條：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之判決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得依職權宣告為減免擔保之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。 

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：故意－5倍以下； 

          重大過失－3倍以下； 

          過失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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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樣態 

企業法人消費者自然人 

自然人消費者自然人 

企業法人消費者企業法人  

自然人消費者企業法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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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1) 

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小上字第29號 [給付仲介費] 

爭點：仲介契約是否適用消保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「又按「定型化契約條款：指企業經營者為
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，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
約條款。」、「個別磋商條款：指契約當事人個別磋商
而合意之契約條款。」、「定型化契約：指以企業經營
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
訂立之契約。」，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7、8、9款分別
定有明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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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小上字第29號 [給付仲介費] 

爭點：仲介契約是否適用消保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查兩造於109年3月8日簽署之服務費確認單，
其上僅記載簽約日期、仲介標的物、買方即上訴人之個
人資料、仲介服務費金額及兩造之簽章等，並有兩造特
別約定之保密條款，並無被上訴人為與多數不特定客戶
簽訂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，與上開消費者保
護法所定定型化契約定義不符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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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1) 



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小上字第29號 [給付仲介費] 

爭點：仲介契約是否適用消保法？ 

判決理由：原判決認定兩造間系爭契約不適用消費者保
護法關於定型化契約或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規定，應回歸
民法關於居間契約之規定及兩造之約定，判斷各自所應
負之給付義務，於法並無違誤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
分有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並非可採。」 

法院心證：本件有兩造特別約定之保密條款，非定型化
契約，不適用消保法，回歸民法及契約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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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1) 



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2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小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 

[清償債務] 

爭點：賣教材之業者未給予審閱期，分期付款之約定不 

           構成契約內容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「㈡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
前，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，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
款內容。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
項權利者，無效。違反第一項規定者，其條款不構成契
約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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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2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小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 

[清償債務] 

爭點：賣教材之業者未給予審閱期，分期付款之約定不 

           構成契約內容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
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。 ㈢原
判決既認定友欣公司於簽約前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審閱
期間，供被上訴人審閱全部契約條款內容，違反消費者
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，因而依同條第3項規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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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2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小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 

[清償債務] 

爭點：賣教材之業者未給予審閱期，分期付款之約定不 

           構成契約內容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認分期付款申請表、分期付款約定書全部條
款不構成契約內容，被上訴人不負給付價金義務，乃正
確適用法律之結果，無違背法令之情事。 

法院心證：契約未給予審閱期間，不負給付價金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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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3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彰簡字第102號民事判決 

[撤銷不動產買賣契約] 

爭點：撤銷不動產買賣契約 

判決理由：系爭契約為原告與被告之代理人即其配偶林
峻鈜所訂立，尚無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關於契
約審閱期間之規定。 

法院心證：兩造皆非企業經營者，不適用消保法契約審
閱期之規定。 

彰化縣政府－消費保護法律五四三 

田豐聯合法律  

主持律師 徐承蔭 



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4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小上字第23號民事判決 

[給付電信費] 

爭點：提前解約之電信補償金是商品之代價還是違約金 

            ，從而是否適用民法2年時效規定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「小明使用系爭門號於合約所定30個月期限
內，提前退租或終止租用關係時，應給付費用為「電信
補償金」，隻字未提及屬違約金之約定。而上開電信補
償金，乃因小明搭配手機申辦門號，同意綁約一定期間
而減免之電信費差額或手機優惠價差， 

彰化縣政府－消費保護法律五四三 

田豐聯合法律  

主持律師 徐承蔭 



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4)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小上字第23號民事判決 

[給付電信費] 

爭點：提前解約之電信補償金是商品之代價還是違約金 

            ，從而是否適用民法2年時效規定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判決理由：「實質上應屬星星電信販售手機或電信商品
之代價，非屬違約金。從而，月亮門市對小明之系爭補
償金給付請求權，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
短期時效。」 

法院心證：電信補償金不是違約金，適用2年時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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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5) 
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2680損害賠償事件民事
大法庭裁定 

爭點：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包括精神慰撫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：(一) 依系爭規定之文義，消費者須於「依本法所
提之訴訟」，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。所謂「依本法所提
之訴訟」，於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生
之爭議，依消保法之規定（如第7條第3項等），提起損
害賠償之訴訟者，即屬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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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5) 
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2680損害賠償事件民事
大法庭裁定 

爭點：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包括精神慰撫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：(一)計算基礎之「損害額」，應指填補性損害賠償
之數額，即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數額。再
結合消保法第7條第2項、第50條第3項包括民法第195條
第1項之非財產上損害而為體系解釋，除財產上損害額外，
當亦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。 

彰化縣政府－消費保護法律五四三 

田豐聯合法律  

主持律師 徐承蔭 



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5) 
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2680損害賠償事件民事
大法庭裁定 

爭點：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包括精神慰撫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： (二) 立法者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
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，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，
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，以收嚇阻或制裁
不肖企業之效果；企業經營者有故意或過失；並非毫無
限制地加重企業經營者之經營風險與責任，將非財產上
損害賠償額亦納為懲罰性賠償之計算基礎，有助於該立
法目的之達成，應具正當性基礎。 

彰化縣政府－消費保護法律五四三 

田豐聯合法律  

主持律師 徐承蔭 



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5) 
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2680損害賠償事件民事
大法庭裁定 

爭點：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包括精神慰撫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： (三)消費者因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受有身體、
健康等損害，結合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
定，提起損害賠償訴訟，即已該當系爭規定所稱「依本
法所提之訴訟」，自不得將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
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切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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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＞實務案件判決(5) 
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2680損害賠償事件民事
大法庭裁定 

爭點：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包括精神慰撫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： (四) 又依民法第18條第2項、第195條規定文義及
其立法說明，明揭「相當之金額」或慰藉金，係為賠償
被害人非財產上之損害，而為填補性賠償；又慰藉金或
相當金額之賠償，係供賠償人格權遭受侵害之非財產上
損害，且以被害人精神受有痛苦為必要，為本院向來所
持之見解。消費者同時請求慰藉金及以之為計算基礎之
懲罰性賠償，應不生重複處罰之問題。 

民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法庭裁定：肯定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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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＞104年度後案例回饋＆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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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＞104年度後案例回饋＆座談 



“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

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

God.”(Micah6:8)  

「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主同行。」

《彌迦書》6：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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